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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法学教育面临转型，逐渐彰显其职业教育属性，更重视

实践教育，并从注重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在法学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面临

着一些挑战。要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的法律人才，必须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

手，使法律硕士教育向着实务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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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

践，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已初步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体

系，为我国实务部门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实务型法

律人才，提升了法律人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对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法制建设

的重心从立法转向执法、司法，法学教育将不可避免

的将发生相应的转型。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法学教

育的转型要求我们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

一、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型

１．彰显法学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

法学是法律职业的专门知识，法学有特定的职

业作为背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关系紧密：一方

面，法学教育培养和提升法律从业者的法律专业知

识和法律职业素养。法律是技术理性，只有受专门

的法科训练并拥有技术理性的人，才能职业化地掌

握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法律职业是一门需要经过特

殊训练的职业，只有经过专门的教育，才能具备法律

职业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另一方面，法律

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丰富了法学教育

的内容。当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时，两者都能健康发展，而当二者脱节时，将导致发

展失衡。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学教育本质，
也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以法律职业为导向。法律职

业要求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训练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

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

法学教育处于粗放增长时期，缺乏清晰的职业导向，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处于分离状态。现在，我

国法学教育要将学术教育与职业训练结合起来，并



不断强化法学教育的职业属性。这就要求在培养模

式上做出一定的改变，即必须彰显法学教育的职业

教育属性，使我们的法学教育能够培养出掌握法律

专业知识、具备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技能的法

律人才。

２．重视实践教学和实践教育

法学学科本身便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不仅仅是

一整套自洽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套以问题为指向的

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它要求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否则，法

律教育就只能走向空泛的理论，而难以与社会事务

的实际调整发生真正的关联和契合。［１］法律人才必

须具备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能够用所掌握的必要

的法律专业知识进行实践操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的实施，十分鲜明的把“提高实践”作为高

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今后法学教育将更加重视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法
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制文明教育，将更加重视法学教

育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使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

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全球化、能源全球化、财经等

公共社会全球化的需要。法学教育将更加重视实践

教学和实践教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法律

职业人才。党的十七大提出“创新社会管理”，胡锦

涛总书记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创新社会

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２０１１年８月，中央决定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政法机关成为社会管理的主管部门和主要

的机关，这些对法学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法学专

业的学生毕业后，很多都到政法机关工作，担当社会

管理的任务。因此，法学教育要主动适应政法机关

职能的历史性转变，加强对学生社会管理知识、社会

管理能力的培养，这也涉及到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

和教材体系的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完善，教
师队伍素质的提升。

３．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转型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胡 锦 涛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清 华

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指出，
“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

最紧迫的任务”，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攻方向。
我国恢复法学教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法律硕士教

育的开展也将近二十年，法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教育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２００５年，我国总共有５５９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比

１９９９年 增 加 了２００％，比１９８９年 增 加 了８００％；法

学本科、专科在校生总数是４４９９９５人，比１９９９年增

加了３００％，比１９８９年增加了９００％；２００５年，在校

法学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总人数是５７７５２人，
比１９８５年增加了８７０％，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开设法学

本科专业的 学 校 更 是 达 到 了６０６所。１９９６年 我 国

只有８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办单位，但是，时至今

日，全国具有法律硕士招生资格的高校已经达到了

１１８所。高校法 学 专 业 设 置 数 量 的 增 加，以 及 招 生

规模的扩大，给法学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
少新成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并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性条

件。而学生数量过多，很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教育质

量的下降，法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又会进一步损害

司法的品 质 和 本 来 就 不 尽 人 意 的 司 法 声 誉［２］。”因

此，我们应当看到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法学教育在未

来的理想发展的目标要求是不相称的。我们需要从

体系的角度来思考每一个层面，每一种类型，每一个

阶段的法学教育。从提高数量到注重质量的转型已

经成为当前法学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法学教育转型中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挑战

虽然，法律 硕 士 教 育 已 经 形 成 了 一 些 特 色，但

是，法律硕士的培养仍然没有完全适应法学教育转

型的要求，导致法律硕士教育没有明显的专业学位

特色，影响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质量。

１．法律硕士课程设置与法学本科趋同，教学内

容与法学硕士趋同，偏离专业学位的实务性特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一种高级法律职业教

育。法律职业教育重视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知识能

力、职业思维能力和驾驭法律信息资源的能力。也

就是说，这种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的是法律知识与

专业技巧的紧密结合，致力于启发学生应用法律知

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３］。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的课程教学体系是其培养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是

体现培养目标的载体。根据《教育部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规定，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法律硕士

至少要修５３个学分的课程。必修课包括专业课程

和公共课程，学位专业课程包括１０门课程，共２６个

学分，占法律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课 程 总 学 分 的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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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公 共 课 程 包 括 ２ 门 课 程，共 ６ 个 学 分，占

１１．３％。选修课包括推荐选修课和自选课，其 中 推

荐选 修 课 包 括８门 课 程，可 以 选 修１３学 分，占

２４．５％；自选课由各院校根据本专业的性质和培养

方向自行确定，共８学分，占１５．１％。
由于法律硕士课程设置和法学专业本科课程设

置差异不大，法律硕士课程体系几乎是法学本科专

业教育的浓缩和翻版。从课程内容上看，法律硕士

的教学内容又与学术型硕士趋同，关注法学理论研

究的深度而忽视司法实践问题的研究，结果导致许

多法律硕士的课程学习、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盲目

向法学硕士看齐，仅关心理论研究，极少关注司法实

践问题的应用性研究。

２．法律硕士的学术型师资队伍，不符合专业学

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目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缺乏专职的教学

队伍和指导教师，基本上依靠法学硕士指导教师队

伍。这部分教师具有学历层次高、学术能力强的优

势，但是普遍缺乏从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相关领域

的实践背景，对司法实务情况了解不够。而且，部分

教师长期受 传 统 学 术 型 硕 士 教 育 和 指 导 方 式 的 影

响，习惯于用法学硕士的培养方式来指导法律硕士，
在教学方式 上 偏 重 于 课 堂 教 学 和 纯 理 论 知 识 的 传

授，常用学术性、研究性学位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专业

学位教育质量，认为专业学位的学术水平不高，不愿

意从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同时，由于部分教

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指导过程中偏向自己的专业

特长，偏离学生的职业实践，案例教学和实践环节的

指导能力不足，偏离了专业学位的职业性和实务性，
违背了专业学位教育的宗旨，很难满足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的需要。

３．法律硕士的教学方式落后，难以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各个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普遍做法来看，在

教学方式上仍然沿袭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
虽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强调培养单位应当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以便培养

法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但是，培养方案中

的课程设置 实 际 上 又 要 求 培 养 单 位 以 课 堂 讲 授 为

主。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偏重正规化的理论教育和

法律知识的系统传授，主要是对现有法律条文的分

析解释，与社会关系、利益、现实的结合很少，没有注

重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法律针对实际问题的协调处理

能力，学生真正对知识的理解掌握，法律思维、法律

意识没有得到培养［４］。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教

学方式多以课堂讲授为主，重视正规化的理论教育

和法律知识的系统传授。总之，课堂讲授的方式忽

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致使学生缺乏实际运用

法律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４．法律硕士研究生缺乏接触实务的机会，实践

能力比较差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为了培养高层次的复

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因此，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

育实习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培养方案》在实践必

修环节中规定了法律实践课，即在法院或检察院或

律师事务所实习两至三周，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

的存在，导致法律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法律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３年，前一年半的时间一般需要

在学校学习法学主干课程，第三年则需要撰写学位

论文，也就是只有第二学年的下学期才有时间安排

实习。由于法律硕士研究生这个时间段面临就业和

司法考试的压力，实习意愿并不强。同时，由于许多

学校法律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非常大，导致部分培

养单位没有能力安排众多学生的实习工作，所以，法
律实习工作经常流于形式。作为法律硕士教育的核

心就在于法律实践，如果法律实习工作不能有效开

展，法律硕士研究生就无法掌握法律推理、法律诉讼

和调查取证等方面的实际操作能力，也就无法达到

我国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

三、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之反思：

真正落实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从培养目标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属于职

业教育，必须按照法律职业要求确定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按照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将纵向结构

的学科体系改变为适应知识、素养、技能相统一要求

的横向的课程综合结构，按照应用类人才的培养要

求建立起新的评价标准等。总之，法律硕士教育要

培养出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必须从课

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使法

律硕士教育向着实务化的方向发展。

１．完善法律硕士课程体系

首先，在平衡基本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

的基础上调整课程设置。不同院校的性质决定了法

律硕士课程设置肯定是不一样的，各培养单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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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来增加具有本单位特色的选修

课的比重。同时，也要增加实务课程设置，特别是通

过聘任实务部门的专家开设实务课程。
其次，要编写出真正适合法律硕士教育的教学

大纲。目前，大多数培养单位并没有形成适合法律

硕士教育的教学大纲，法律硕士教学大纲几乎都是

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的教学大纲拼凑组合。这样

的教学大纲并不能真正实现法律硕士教育的培养目

标，因此，要根据法律硕士教育的实务型的培养目标

和教学任务来编写法律硕士教学大纲。

２．采取符合培养目标的教学方式

从法律硕士的课程设置来看，我国法律硕士教

学方式大多数仍然还是课堂教学，虽然传统课堂教

学具有某些优点，但是，它却不适合大多数法律硕士

的课程。我们应当积极采取符合法律硕士实务型培

养目标的教学方式，针对不同课程采取不同的符合

课程特色的教学方式。目前，符合法律硕士培养目

标的教学方式包括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方式、模
拟法庭方式、观摩审判模式方式。我们应该使这些

教学方式成为法律硕士教育的主要教学方式，特别

是诊所式教学方式。诊所式教学方式符合实务型法

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学生可以通过接触真实的当事

人和处理真实案件，掌握办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

能，培养职业思维、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３．加强实务型师资队伍建设

只有合格的实务型教师才能培养出实务型法律

人才，法律硕士指导教师不仅应该具有丰富的法律

理论背景，而且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了培养出实

务型法律人才，必须加强法律硕士教师的实践能力。
建设实务型师资队伍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制
定符合法律硕士培养标准的专业硕士导师遴选制度。
专业硕士指导教师的遴选不仅要依据法学理论水平，
更要依据实践能力。其次，可以由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定期组织法律硕士教师的培训，提高

教师对法律硕士教育培养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认识。
再次，培养单位可以定期组织新遴选的专业硕士导师

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以及时了解实务状况。

４．建立有效的实践模式

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可以分为定期实践和不

定期实践。定期实践由培养单位定期安排学生到实

习基地进行实习，这些实习基地一般都在法院、检察

院和律师事务所，学生跟随一些既有实务经验又有

职业道德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实习。实习过程中，
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如何进行法律推断、掌握法律诉

讼的程序以及调查取证的方法，而且能够培养学生

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律公正和法律伦理道德。
非定期实践是安排学生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使学生深入社会、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增长社

会阅历，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在以后司

法实践中能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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